
案情
今年3月，小刘因盗窃电动车

被行政拘留。 6月的一天下午2点
多 ，他与朋友喝酒后往自己住
处走 ， 当他看到邻居家院里的
电动车放在过道里没上锁， 就又起
贪念， 顺手牵羊将电动车推出了
院子。

后来他想将此车卖给另一位
邻居老陈，对方一看他喝成这样，

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不敢要， 小刘
就跟老陈说 “这电动车送你了”，
然后拿着换来的40元钱买了两瓶
二锅头酒，又喝了个昏天黑地。第
二天凌晨，当车主来找他要车时，
小刘开始还不承认偷了电动车，
直到警察来了以后， 他才带着警
察去老陈家把电动车取了回来。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小刘以涉嫌盗窃罪批准
逮捕。

点评
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苏亚 、

张嵩： 嫌疑人小刘非法占有他人
电动自行车， 虽然未达到本市盗
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但根据
《刑法》及《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规定， 嫌疑人一年内曾因盗窃受
过行政处罚的，“数额较大” 的标
准按50%确定。 小刘在一年内曾

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 所以他的
行为已涉嫌盗窃罪， 接下来他将
接受法律的惩罚。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使用
的普及， 盗窃电动自行车的刑事
案件频发， 在此检察官提示广大
群众， 除了在公共场所存放车辆
时做到人走车锁， 在自家住处附
近也不能疏忽大意， 务必检查是
否已经锁好， 不可心存侥幸， 给
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顺手“推”他人电动车换了两瓶酒钱 获刑
□本报记者 王香阑

□董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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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单位司机酒后驾车出事故
撞死受害人引发索赔纠纷

2012 年 2 月 14 日 19 时 50
分许， 刘某醉酒后驾驶别克牌小
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
市昌平区昌赤路 1.4 公里处时 ，
小型普通客车前部右侧将行人谷
某撞出， 造成谷某死亡， 车辆损
坏。 经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
支队认定 ， 刘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谷某出生于 1962 年 12 月 26
日， 为农业家庭户口。 后来刘某
妹妹刘甲已与受害者一方达成协
议， 双方约定刘甲赔偿受害者一
方 20 万元 （丧葬费、 存尸费等
3 万 元 ， 被 抚 养 人 的 生 活 费
20000 元， 精神损失费 10 万元，
死亡赔偿金 5 万元） 并已实际支
付， 双方还约定在刘甲给付原告
上述赔偿款项后原告仍然享有民
事诉讼的权利。

另查， 刘某所驾车辆的登记
所有人为某某投资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担保公司 ）， 刘
某系担保公司的司机。 事故发生
于非工作时间 ， 刘某当 时 也 并
非 在 执 行 工 作 任 务 ， 其 醉 酒
原 因 也 是 出 于 个 人 事 务 。 担
保 公 司 未 执 行 严 格 的 驾 驶 员
管 理 和车辆使用制度 ， 允许司
机将车辆存放于个人家中。 本案
肇事车辆于事故发生之前已向某
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险。

后来， 受害者一方将保险公
司、 刘某及其所在的担保公司等
告上了法庭， 提出了相应索赔诉
求。

审理结果
肇事者承担部分责任
其单位有错担责三成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肇事车
辆虽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
险，且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但
驾驶人刘某醉酒驾驶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 所以除垫付一定抢救费
用外， 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
偿其他损失和费用。

同时， 刘某醉酒驾驶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 ， 且负事故全部责
任 ， 故对于原告的合理经济损
失， 应由刘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担保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
人， 未执行严格的驾驶员管理和
车辆使用制度， 将车辆任由醉酒
的司机使用， 故担保公司对于原
告的合理经济损失亦应承担一定
的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要求死亡赔偿金
244720元、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
102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故
予以支持。对于交通费的数额，依
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案的具
体情况酌情予以认定。 一审判决
被告刘某赔偿原告172004元 ；被
告担保公司承担30%的责任 ，赔
偿原告737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履行；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

担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
起上诉， 主张一审认定其承担责
任没有依据， 事故发生在非工作
时间，按规定当天限行，当天公司
也未安排工作任务。第二，一审判
令其承担7万多的赔偿金过重，且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请求二审法
院依法改判。原告、保险公司服从

原审法院判决。刘某未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

法官说法
员工肇事虽非职务行为
单位管理不善仍有责任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某作为
担保公司的司机，于非工作时间、
非执行工作任务、 因私事醉酒肇
事， 担保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
和管理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有观点认为， 刘某是否构成职务
行为是单位应否担责的关键；也
有观点认为， 单位担责的关键是
作为所有人和管理者是否已经履
行了相应的义务。 下文将对上述
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
行使职务的行为， 是履行职责的
行为， 与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相
对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对“职务侵权行为”进
行了界定， 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以及工作
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
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
责任； 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
的行为致人损害的， 应当由行为
人承担赔偿责任。 可见，“职务行
为” 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替
代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本案中， 事故发生于非工作
时间， 刘某当时也并非在执行工
作任务， 其醉酒原因也是出于个
人事务。可见，刘某并不满足职务
行为的构成要件，也正基于此，担
保公司抗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职务行为只是单位担责的
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也就
是说，如果刘某构成职务行为，则

担保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刘
某不构成职务行为， 担保公司也
不一定不承担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相关规
定，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交通
事故的发生有过错的， 也应当承
担适当责任。本案中，刘某是担保
公司的司机， 担保公司作为车辆
的所有人和管理人， 未执行严格
的驾驶员管理和车辆使用制度，
将车辆任由醉酒的司机使用，应
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所以担保公司应承担一定的损害
赔偿责任。至于责任份额，综合考
虑刘某对于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
要作用， 判决担保公司承担30%
的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机动
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 并适用侵权责
任法第49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
赔偿责任：（一） 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机动车存在缺陷， 且该缺陷是
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
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的；（三）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
人因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
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
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 其它
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有过错的。

【法律咨询台】

占用国庆假培训员工
应当支付加班费

案例
邓女士等几位员工是今年应

届大学毕业生。 今年7月， 在校
内招聘会上， 他们顺利通过一家
公司考核， 并与之签订了为期两
年的劳动合同。 由于他们社会经
验、 实际操作水平不足， 公司为
使他们能尽快地熟悉业务， 而又
不耽误工作时间， 决定利用国庆
长假期对其进行培训。

之后请来经验丰富的老技
师 ， 为他们传授了相关业务技
能， 并许诺能力提升最快的， 将
提拔为储备干部。 他们虽然对假
期早有各种安排， 但基于公司的
压力， 且确有提升专业技能的需
求， 加之还有提拔的可能， 遂如
期参加了培训 。 但出人意料的
是， 公司并不准备向其发放加班
工资， 理由是培训本身并不属于
生产经营， 公司不但没有获取丝
毫经济效益， 甚至还要支付授课
费用， 因而不能按加班论处。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说法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加班是指员工按照用人单位

的要求， 为了用人单位的直接或
间接利益， 在法定节假日、 休息
日从事工作。 即判断员工的工作
是否属于加班， 其要件在于 :是
否为用人单位所要求、 是否为了
用人单位的利益、 是否在标准工
作日之外。 如果肯定， 应当按加
班论处； 反之， 则不属于加班。

本案中， 相关情况已符合相
关要件： 首先， 公司占用邓女士
等人的国庆假期， 请来经验丰富
的老技师， 通过举办培训班， 为
他们传授相关业务技能， 并许诺
提拔为储备干部的待遇， 是基于
自身需要所安排， 而非邓女士等
人自我要求、 自我组织。 邓女士
等人之所以参加， 是出于对公司
要求的服从。

其次， 公司是占用国庆假日
举办学习班的最终受益者。 提高
员工技能是公司分内的责任， 公
司要实现相应目的， 理当在正常
工作时间内进行， 其将培训安排
在国庆假日， 无疑是建立在牺牲
邓女士等人休息时间的基础上，
公司自然可以因正常工作时间的
相对增加而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时 ， 随着相关知识的增
加， 邓女士等人确实是直接的受
益人， 但同样不能排除， 邓女士
等人获得相关技能后， 能更好的
开展工作， 为公司创造出更多、
更大的经济效益， 即尽管学习本
身不属于直接的生产经营， 却与
生产经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密切
相关。

再者， 公司占用的时间属于
“标准工作日之外”。 国庆长假是
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 任何用
人单位非因法定理由不得对此加
以剥夺或者缩减。 鉴于公司的培
训并不在法定理由之列， 也就决
定了邓女士等人接受培训的时间
当属 “额外”。

颜东岳

司机下班后醉酒肇事撞人被告上法庭

员工履行职责导致他人损害的， 因其属于职务行为， 责任理所当然应由单位承担。
可如果， 员工并非由于职务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单位是否必然不必承担责任呢？ 答
案是否定的。 近期发生在昌平的一起案例， 或许对广大用人单位及其劳动者有所启示。
某担保公司司机因个人原因醉酒后肇事， 撞死行人后， 其虽非职务行为， 但担保公司却
由于对车辆管理不善而被判担责三成。

对车辆管理不善
用人单位担责三成

员工非职务行为致他人损害 单位并非没责任


